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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姜屯山东某友酒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
“9·29”非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1 时许，山东某友酒水商贸有限责

任公司在位于姜屯镇山东某象锂电科技有限公司院内的酒水仓

库内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5 年 11 月 10 日，滕州市人民政府接到枣庄市安委会办

公室事故挂牌督办通知书，要求成立事故调查组对山东某友酒

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事故进行调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山东省

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2025 年 11 月 14 日，滕州市人民政府组织

成立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商务和投资促

进局、姜屯镇人民政府派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

监委、市检察院派员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勘查事故现场、调查询问

当事人、查阅有关资料和分析论证，查明了该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等情况。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

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此次事故是一起因临时装卸人员身体不适倒

地，导致死亡的非生产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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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山东某友酒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友公司”），

成立时间：2019 年 4 月 4 日；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

荆河街道真爱商城一区二街 1079 号；法定代表人：杨某友；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481MA3PGBQM8N；注册资本：陆佰捌拾

捌万元整；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独资)；经营范围：

批发零售、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、日用品、五金交电、服装

鞋帽、针织品、建材、文体用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涉事仓库基本情况

2023 年 7 月 1 日，某友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友与山东某象

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鲁大帅签订《租赁合同》，租用

山东某象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滕州市学院西路某象锂电院内

05 号仓库储存酒水货物,租赁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该仓

库为单层建筑，面积 2900 平方米，长约 100 米，宽约 29 米，

高约 6 米，分区域堆叠酒水。

（三）死者基本情况

狄某华，男，65岁，滕州市姜屯镇沙东村人，农民，从事

临时装卸工作，未与任何单位建立固定劳动关系。曾于十余年

前因摔倒导致颈椎骨折，颈椎内留置钢板。2025年 4月因头部

外伤于姜屯镇卫生院接受治疗，同年 9月 23日，其在卸车过程

中不慎踩空，从车体踏板上坠落，并向家人自述常有头晕症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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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9 月 29 日上午 8 时左右，某友公司有一车酒水到货

需进行卸车作业。狄某华（死者）恰在附近，便向库管员张某

东询问是否需要人员协助卸车。张某东遂让狄某华组织人员开

展工作。狄某华通过电话召集尹某霞、狄某明、狄某伦、孙某

荣四人，前往某象锂电院内某友公司的酒水仓库，进行酒水卸

车入库工作。具体分工如下：狄某伦与孙某荣负责将酒水从货

车上卸下，并装载至小推车上；尹某霞负责将装载酒水的小推

车拉入仓库内；狄某华与狄某明二人分工负责将小推车上的酒

水分别垛至仓库内的不同指定位置。事发时，仓库内仅有狄某

华与狄某明二人，二人相距约 4 米，中间有酒垛阻隔，彼此无

法看到对方。上午 11 时左右，狄某明完成自己所负责区域的酒

水垛放工作后，前往狄某华所在区域欲提供协助，发现狄某华

倒在地上。狄某华身体呈南北方向平躺，头朝南、面向东，当

时尚有意识，但无法言语。狄某明见状，立即通知了其他三人，

某友公司的会计孙默然也跟随来到了现场。现场人员担心贸然

施救会引发二次伤害，故而未采取任何救助举措。11 时 17 分孙

默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狄某华送往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。当

日进行左侧硬膜下血肿清除术、左侧脑挫裂伤清除术、颅骨去

骨瓣减压术、呼吸机治疗、气管内插管、右股静脉置管 6 次手

术治疗。2025 年 10 月 7 日 9 时 12 分进行心肺复苏治疗后医治

无效死亡。直接死亡原因为创伤性硬膜下出血，引起原因为从

一个平面至另一平面的其他跌落（未特指场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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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姜屯镇某象锂电院内仓库。事发时，狄

某华处于仓库西南角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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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故现场示意图

酒箱高度为 1.9米（6×317mm）

南

小推车上有 6层酒箱（总高约 2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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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事故现场示意图

南 距离约 0.5米

距离约 2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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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事发当日天气情况

2025 年 9 月 29 日，雾转多云，17～26℃，西南风 3 级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某友公司未向任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。接群众举报后，

2025年 10月 27日至 29日山东省应急厅核查组到滕州市核查

某友公司涉嫌瞒报死亡事故情况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经调查询问、查阅相关资料，事故发生后，某友公司会计

孙默然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狄某华送往医院治疗。

（三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

2025年 11月 16日某友公司与狄某华家属达成赔偿协议，

善后工作处理完毕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急处置综合评估认为，事故发生后，

现场相关人员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进行求助。未发现事

故有关单位和人员在救援过程存在明显不当问题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发时无监控视频和目击者，通过对其他可能性的合理排

除，狄某华存在因突发头晕导致摔倒的较大可能性，推断本起

事故直接原因是：狄某华在装卸过程中因身体不适晕倒在地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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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头部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事发时，狄某华仅在西侧墙边堆砌一排酒垛，高度约 2

米。其站立于地面时，完全可通过上举方式放置酒水箱，无需

攀爬至垛顶，且现场不具备从地面直接登上垛顶的条件。同时，

在仓库内距离约 4米处工作的狄某明反映，事发时未听到任何

异常声响。据此，可排除狄某华从高处摔落的可能性。

狄某华被发现的现场地面平整，其身体周边未见其他物品，

酒垛及小推车上酒箱堆放整齐，无倒塌或散落迹象。由此，亦

可排除其被绊倒或遭受击打的可能性。

通过事故现场勘察、询问现场人员和事故当天气象分析，

排除当事人因触电、物体打击、机械伤害、人为故意和突发灾

害等可能。

四、事故性质认定分析

该起事故经调查认定，直接原因是狄某华在生产经营活动

过程中突发疾病（身体不适）晕倒，继而摔伤头部导致死亡。

事故并非由某友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造成，因此，应当认

定为非生产安全事故1。基于此性质认定，某友公司亦不构成

瞒报。

五、处理建议

尽管该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，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

1
《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管理办法》第六条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按照“先行填报、调查认定、信息公开、统

计核销”的原则开展。经调查认定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程序进行统计核销。（三）

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，突发疾病（非遭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造成的肌体创伤）导致

伤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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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友公司存在安全意识淡薄、企业主体责任虚化的问题。建议

由姜屯镇政府对某友公司进行警示约谈。

六、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

本起事故虽然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，但是暴露出事故发生

单位和其它单位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存在的问题，为吸取本次事

故教训，事故调查组提出下列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。某友公司必

须牢固树立安全“红线”意识和“底线”思维，建立与本仓库

实际情况相匹配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。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加强

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切实履行法定安全职责，定期开

展针对性培训，使全体员工熟知本岗位安全风险并掌握基本安

全知识。重点强化对外来作业人员与灵活用工人员的统筹管理，

坚决贯彻“谁用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企业须将外来

人员及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统一管理体系。在选用环节，

应严格审核其身体健康状况，避免安排不宜人员从事高风险作

业。

（二）加强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力度。姜屯镇政府应提升属

地安全监管的实效性。明确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的责任体

系，细化责任清单，将责任落实到人。组织开展拉网式摸底排

查，精准掌握辖区内企业数量、风险分布与隐患情况，确保“底

数清、情况明”，并依据风险等级实施分类整治。强化部门联

动，整合监管力量，重点检查企业对外来作业人员与临时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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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管理的落实情况，如红马甲配戴、安全协议签订、培训交底

记录等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共同筑牢安全防线。

（三）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责任。市商务和投资促

进局应加强对商贸小微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与指导，督促企业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紧盯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，

检查其是否组织制定并落实外来作业人员管理制度；紧盯企业

安全规章制度建设与执行，是否落实危险作业审批、现场监护

等措施；紧盯从业人员安全知识掌握情况，重点核查外来作业

人员岗前培训与考核记录。牢固树立“隐患就是事故”的理念，

举一反三，强化对临时用工和危险作业的监管，采取有效措施

织密安全防护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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